 昭苏县第七中学（昭苏县洪纳海镇中学）建设项目（EPC）全过程跟踪审计采购
2021-ZSXCG-004
[bookmark: _Toc6800]    新疆众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昭苏县教育局委托对昭苏县教育局昭苏县第七中学（昭苏县洪纳海镇中学）建设项目（EPC）全过程跟踪审计采购进行竞争性磋商采购，现邀请合格的供应商前来投标。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采购项目编号：2021-ZSXCG-004
2、项目名称：昭苏县第七中学（昭苏县洪纳海镇中学）建设项目（EPC）全过程跟踪审计采购
3、采购单位：昭苏县教育局
4、采购机构名称：新疆众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5、项目采购内容及预算：对昭苏县第七中学（昭苏县洪纳海镇中学）建设项目（EPC）进行全过程跟踪审计服务；预算金额1056640元；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
（1）具有三证合一或五证合一证的营业执照副本（具有相应经营范围）、银行开户许可证原件；
（2）法人本人投标的需提供法人身份证原件；被授权委托人需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人身份证明及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原件；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2020年审计报告（新成立公司须提供银行资信证明））；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纪录；（提供近三个月连续的缴纳税收证明及授权委托人社保缴纳证明（社保缴费凭证和个人明细表））；
（5）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6）出具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2、供应商须具备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造价咨询乙级及以上资质证书；
3、项目负责人须具备注册造价工程师资格，熟悉与工程造价咨询工作有关的法律规范，熟练掌握建设项目工程造价咨询的各种规定；
[bookmark: _GoBack]4、参加采购活动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受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不能参加投标)，供应商须提供 “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以上网站无不良行为记录截图；（注：提供的查询记录为公告发布之日起的截图，时间不清楚的为无效截图）
5、提供针对本项目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磋商；
三、投标报名时间、地点及要求
1、2021年11月15日至2021年11月19日（每天上午10：00至13：00，下午15：00至19：00）（节假日除外）
2、获取文件需提供的资料：购买文件时需携带“供应商资格要求”中所要求资料的原件及一套加盖公司鲜章的复印或扫描件生成PDF格式发送至1049334400@qq.com邮箱，并标注单位名称、授权委托人姓名、联系电话等信息，资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投标要求您的投标可能被拒绝。
3、报名及购买招标文件地点：新疆众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伊宁市斯大林街29号南院高层锦绣花园二单元1801）现场领取及邮箱领取；
4、投标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2021年11月26日下午16:00(北京时间)；
5、开标地点：详见招标文件
6、招标文件费：200元
7、凡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与新疆众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四、联系方式
采购单位：昭苏县教育局
采购单位联系人：汤晓丽    联系电话：18290987523
代理机构：新疆众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代理机构联系人： 周祁年    联系电话：17699100913
监督（投诉）单位：昭苏县财政局采购办  
联系人:费书丽
联系电话：0999-6028397
新疆众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5日

